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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22 年 5 月 25 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

同文信 

 谨对伊朗政权持续进行的恶意活动深表关切，这些活动削弱了安全理事会决

议，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巨大威胁，对中东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尤甚。伊朗政

权除继续秘密发展核武器计划外，还继续违反其义务，多次进行弹道导弹试验，

并不断非法向其代理人出口先进无人驾驶飞机，全然违反安全理事会第

2231(2015)号决议。 

 过去几个月，伊朗政权至少进行了五次弹道导弹试射和一次公共空间发射尝

试。它还测试了两种新的大推力发动机，这两种发动机可能会被纳入伊朗的洲际

弹道导弹计划。 

 11 月 3 日，伊朗从德黑兰东部的一个地点发射了一枚霍拉姆沙赫尔

(Khorramshahr)型中程弹道导弹，这是一枚液体推进剂导弹，射程 2 000 公里，有

效载荷 1 500 公斤。有效载荷较轻的霍拉姆沙赫尔型号(如霍拉姆沙赫尔-2)的射程

会更长。 

 11 月 13 日，伊朗从库姆以东的贾尔纳巴德发射场发射了一枚法塔赫(Fateh)

型短程弹道导弹，这是一枚固体推进剂导弹，射程 300 公里，有效载荷 500 公斤。 

 12 月 6 日，伊朗从库姆以东的贾尔纳巴德发射场发射了一枚佐尔法加尔

(Zolfaghar)短程弹道导弹，这是一枚固体推进剂导弹，射程 700 公里，有效载荷

580 公斤。 

 1 月 9 日，伊朗从 Kuh Gitchen 军事训练区发射了一枚伊马德(Emad)型中程

弹道导弹，这是一枚液体推进剂导弹，射程 1 700 公里，有效载荷 900 公斤。 

 2 月 9 日，伊朗公开透露存在一种名为“Khaybarashekan”的新型中程弹道

导弹，这是一种单级固体推进剂导弹，射程 1 450 公里，有效载荷可达 450 公斤。

这种导弹稍加改动就可以轻松超过 500 公斤的有效载荷。伊朗 2 月份的出版物显

示，至少已经进行了一次此类导弹的试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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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月 13 日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沙赫鲁德试验场测试了名为“Raa’Fe”的

新一代固体推进剂发动机。此类发动机有复合材料的发动机壳体以及推力矢量控

制柔性喷管。我们评估，此类发动机将在未来用于卫星运载火箭，并有可能在洲

际弹道导弹项目中使用。 

 2021 年 12 月，塞姆南静态试验场检测到异常活动。我们评估，该活动与在

该试验场测试的一种新的 80 吨推力液体推进剂发动机的开发有关。我们评估，

此类发动机可能在未来用于卫星运载火箭，并有可能在洲际弹道导弹项目中使用。 

 3 月 8 日，伊朗第五次发射信使(Qased)卫星运载火箭。伊朗认为此次发射取

得了成功。信使卫星运载火箭是三级卫星运载火箭，第一级与力量(Ghadr)中程弹

道导弹发动机相同。 

 上述发射显然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第 2231(2015)号决议附件 B 第 3 条，该条指

出：“促请伊朗不进行任何涉及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的活动，包括用弹道

导弹技术进行发射”。根据导弹技术控制制度-1 的标准，霍拉姆沙赫尔、法塔赫、

佐尔法加尔和伊马德导弹都能够运载核武器，而信使卫星运载火箭和 Raa’Fe 发

动机所采用的技术与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的技术几乎相同。 

 伊朗政权公然违反第 2231(2015)号决议的另一行径是继续在整个区域非法

转让先进的无人驾驶飞机系统。伊朗肆无忌惮地向其在黎巴嫩、伊拉克、叙利亚、

也门的代理人转让无人驾驶飞机系统和能力，破坏了整个区域的稳定。这些数不

胜数的违反行为已通过许多渠道得到充分记录，包括联合国有关成员提交的投诉

信；在公共和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详细描述；国家和国际情报报告。伊朗政权的目

的是利用其对民兵组织的控制，以借助扩散的无人驾驶飞机攻击以色列。 

 2021 年 3 月 14 日，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的无人驾驶飞机指挥部从伊朗本土

发射了一架 Shahed 197 无人驾驶飞机，目的是将其降落在加沙地带，供恐怖组织

哈马斯使用。以色列国防军识别并拦截了这架无人机。Shahed 197 由伊斯兰革命

卫队空军无人机产业的 Shahed 工业公司制造，航程超过 1 000 公里。 

 2022 年 2 月 12 日，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的无人驾驶飞机指挥部，从伊朗发

射了两架这样的飞机，很可能是 Shahed 131 的缩小版，航程超过 1 000 公里，目

标是将它们降落在加沙地带，以便巴勒斯坦恐怖组织使用。这两架无人驾驶飞机

未能到达目的地加沙，降落在伊拉克。圣城部队司令伊斯梅尔·卡尼在 4 月 29 日

的一次演讲中披露了这次失败的尝试。 

 企图向加沙地带转让无人驾驶飞机是对安全理事会第 2231(2015)号决议的

又一严重违反，如该决议附件 B 第 4(a)条所述。伊朗政权向加沙地带转让先进的

无人驾驶飞机系统和技术，进一步证明了伊朗政权对区域影响和霸权的野心，以

及它完全无视国际社会关于停止敌对行动和不干涉的呼吁。 

 我呼吁安全理事会谴责伊朗政权一再违反国际法和安全理事会第 2231(2015)

号决议的行为。当务之急是，在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2231(2015)号决议执行情况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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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中反映本信及以前的信中所述违反行为，并且安全理事会在审议工作中继续

处理这一问题。 

 请将本信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。 

 

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 

吉拉德·埃尔丹(签名) 

 


